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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湖南娄底新化县琅塘-荣华新建

35kV线路工程

行业

类别

输变电

工程

主管部门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娄底供电

分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湖南省水利厅，2022年 3月 9日

主体工程设计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湘发改能源〔2022〕10
号，2022年 1月 18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10月开工，2023年 3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设计单位或水

土保持设计单位
湖南华超电力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单

位
湖南华超电力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娄底星源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湖南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评价单位 北京林淼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aidu.com/link?url=x_LkBAWW-7SDQ0JSrVMjiXUYz872xsoUD3ev2LbpK1BOST6niE7TAScbF0oqoasH7F_JaUW9qCOAl9QT9Xhy5sxu2WnWJSsRJ4DxDtdTCWC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文件规定，国网湖南省电

力有限公司娄底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7日在长沙

市主持召开了湖南娄底新化县琅塘-荣华新建 35kV 线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水土保持设施施工单位、水土保持验收单位的代

表共 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监理等相关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方案编制工作情况的汇报，经质询、

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湖南娄底新化县琅塘-荣华 35kV线路工程建设内容如下：

（1）35kV送电线路

本线路起自琅鑫线 J48号角钢塔，向东北方向跨过资水支流苏溪，后右转跨

过官新高速匝道，后连续左转至 G354国道路边转头钢管杆走线，再沿公路南侧

向东北方向走至苏溪村东侧 J06,电缆埋管穿过在建官新高速(此处为高架桥)，架

空向西北方向走线经窑头山、八仙台，跨资水，在寨冲右转向东沿山脊走线，经

枫树岭、小路院、吉岩山、厥南坪、谭德冲，至站外新建电缆终端钢管杆，架空

转电缆入地，止于 35kV荣华变间隔 2U。

新建线路路径总长 10.19km，其中架空线路长 9.99km，电缆线路长 0.20km，

共新建杆塔 41基。工程于 2022年 10月开工，2023年 3月完工。



（二）水土保持方案、承诺及设计主要内容

我公司委托湖南省隆维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湖南娄底新化县琅塘-荣华

新建 35kV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以下简称《方案报告表》），确定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3902m2，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建设类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

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7%，表土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覆盖率 27%。

2022年 3月 9日，湖南水利厅对《方案报告表》予以同意，批复中对项目

施工期间水土保持工作提出要求，要求切实落实好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及做好

水土保持措施防护。我公司委托湖南华超电力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

初步设计报告，设计内容包括项目区绿化、临时覆盖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

并将水土保持措施内容和投资纳入了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中。

（三）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及投资完成情况

1、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情况

依据已批复的《湖南娄底新化县琅塘-荣华新建 35kV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表》，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494m3，表土回覆 494m3，土地整治 1734m2，复耕 1160m2，

截排水沟 280m，沉沙池 28座；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1734m2（草籽 13.87kg）；

临时措施：土工布覆盖 2690m2，袋装土拦挡 140m。

批复的水土保持总投资 14.74万元，其工程措施费为 4.72万元，植物措施费



约为 0.05万元，临时措施费为 2.13万元，独立费用为 6.64万元(其中水土保持监

理费 2万元)，预备费为 0.81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0.39万元。

2、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投资：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公司积极落实各施工区域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水土保

持设施完成情况如下：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 454m3，表土回覆 454m3，土地整治 1449m2，复耕 1135m2，

截排水沟 220m；

植物措施：撒播草籽 1438m2（草籽 11.50kg），栽种植草 576株；

临时措施：土工布覆盖 2405m2，袋装土拦挡 116m。

3、批复方案与实际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对比分析

通过现场实地勘察，项目施工实际扰动面积减少，土地整治、表土剥离与表

土回覆量减少；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减少了部分临时措施；水土保持措施有所变

化，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满足水土保持的相关规定。

表1 水土保持措施方案设计与实际实施对比表

工程或措施类型 单位
方案

设计

实际

实施
变化量 说明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m3 494 454 -40 塔基数量减少 13
基，扰动面积减少

表土回覆 m3 494 454 -40 塔基数量减少

土地整治 m2 1734 1449 -285 扰动面积减少

复耕 m2 1160 1135 -25 塔基数量减少

截排水沟 m 280 220 -60 塔基数量减少，截

排水沟长度减少

沉沙池 座 28 0 -28 设计阶段优化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m2 1734 1438 -296 扰动面积减少

栽种植草 株 0 576 +576
实际施工中撒播

草籽成活较低，增

加了植草措施



临时措施
土工布覆盖 m2 2690 2405 -285 塔基数量减少

袋装土拦挡 m 140 116 -24 扰动面积减少

4、批复方案与实际实施投资对比分析

实际完成投资与批准的水土保持投资相比较：实际产生费用较方案低 3.27

万元，主要原因在于项目实际施工塔基数减少 13基，扰动面积减少，土地整治、

表土剥离与表土回覆量减少，工程措施量减少，临时措施量减少；项目已完成，

不再计算基本预备费。

表2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对比表单位：万元

序

号
名称

方案

投资

实际

投资

变化

量
变化原因

1 工程措施 4.72 1.91 -2.81 实际扰动面积减少，工程措施

量减少，投资减少 2.81万元

2 植物措施 0.05 0.19 +0.14 实际施工中植物措施量减少，

投资减少 0.14万元

3 临时措施 2.13 1.92 -0.21 实际实施中临时措施量减少，

投资减少 0.21万元

4 独立费用 6.64 7.06 +0.42
独立费用根据实际发生费用计

列。根据水保(2019）160号文

要求，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的项目，应当依法开展水土

保持监测工作，本工程为水土

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无需

进行水土保持监测。项目已经

完成，基本预备费不再计列。

4.1 建设管理费 0.14 0.12 -0.02

4.2 科研勘测设计费 2.50 2.50 0

4.3 水土保持监理费 2.00 2.00 0

4.4 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费
2.00 2.44 +0.44

5 预备费 0.81 0 -0.81

6 水土保持补偿费 0.39 0.39 0

7 总投资 14.74 11.47 -3.27

5、水土保持方案有关指标变化说明

对比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变化情况如下：本工程地点未变，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减少 9.46%、开挖填筑土石方量未增加、表土剥离与回覆量减少 8.09%，

减少了部分临时措施，水土保持措施总量减少不超过 10%。根据《水利部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办水保〔2016〕65号）、《湖

南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湘水发〔2022〕14号），水土保

持方案变化纳入水土保持验收管理。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

知》（办水保（2020）161号），对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生产建设项目(即

征占地面积在 5公顷以下且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万立方米以下的生产建设项目)，

无需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本项目占地面积 3533m²，土石方挖填总量 3340m³，因

此本项目未进行水土保持监测。

（五）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情况

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的有关规定；

南方红壤区建设类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土壤流失控制比不应小于 1。防

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7%，表

土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27%。本工程通过实施水土

保持措施，项目区的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 98.21%，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渣土

防护率达到 98.61%，表土保护率达到 97.21%，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8.22%，林

草覆盖率达到 40.70%。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

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要求。

表 3 项目区水土流失面积及土石方情况统计表

防治

分区

水土流失

总面积

（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m2） 土石方情况（m3）

建筑物

及硬化

情况

植物

措施

工程

措施
小计

永久

弃渣

量

临时

堆土

量

表土

剥离

量

可剥

离表

土量

线路

区
3533 297 1438 1735 3470 0 454 454 467



表4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执行情况

序

号
指标名称

目标

值
评估依据 计算

实际

值

评估

情况

1 水土流失

治理度(%) 98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水
土流失总面积

3470/3533 98.21 达标

2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平

均土壤侵蚀模数
＜500/500 1.0 达标

3 渣土防护

率(%) 97
采取措施后实际拦挡永久

弃渣、临时堆土数量/永久

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448/454 98.67 达标

4 表土保护

率(%) 92 保护的表土数量/可剥离表

土总量
454/467 97.21 达标

5 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林草植被面积/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
1438/1464 98.22 达标

6 林草覆盖

率(%) 27 林草植被面积/项目建设区

总面积
1438/3533 40.70 达标

（六）工程质量及运行情况

2023年 12月，按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的规定，

我公司组织设计、施工等单位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单位、分部工程质量

评定和验收工作。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包括 3个单位工程，7个分部工程，23

个单元工程，其中单元工程合格率 100%，分部工程合格率 100%，单位工程合

格率 100%。本项目质量总体评定为合格，满足水土保持方案及规范规程对水土

保持设施质量的要求。

从目前运行情况看，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保持较完好。工程措

施基本满足设计要求，植物措施正在逐步发挥蓄水保土作用，随着植被覆盖度的

提高，措施作用愈来愈明显，有效维护了生态环境。有关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责

任落实到位，维护措施切实可行，维护责任落实到人，保证了各项水土保持设施

初步运行良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水土保持效果。



（七）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娄底供电分公司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

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

序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

防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水土流

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水土保持设施符合验

收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八）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结束后，建设单位、运行管理部门应加强项目建设区日常水土保持管护

力度，定期检查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情况，确保水土保持功能长期、持续、有效运

行，防止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




	454
	454
	1449
	1135
	220
	0

